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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革新戰略方案 

─揭示 2030年度能源密集度改善 35%、再生能源增加一倍的目標 

林祥輝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日本「能源革新戰略」方案，主要針對徹底節約能源、擴大再生

能源及建構新能源系統等，提出技術、推動者(player)及制度面的 3個

革新，並揭示 2030年度能源密集度降低 35%和再生能源從現狀增加

一倍的目標。其中包括自願性標竿表揚制度、共同節能制度、住宅建

築之零耗能化、負瓦特(節電量)交易、物聯網(IoT)應用，以及再生能

源 FIT制度的改革等推動措施，可做為我國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關鍵字：能源革新戰略、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能源系統 

 

一、前言 

日本能源政策之制定主要依據 2002年的「能源政策基本法」，其

中規定日本政府應針對能源供需的長期綜合推動措施，制定「能源基

本計畫」，且至少每 3年進行檢討修訂[1]。最新的能源基本計畫是於

2014年 4月 11日公布，也是在 2011年 3月 11日福島事故之後，遭

受能源供需嚴峻考驗的情況下，提出了建構「多層化與多樣化的彈性

能源供需結構」[2]。由於福島事故後，核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在不

確定有多少核電機組可以重啟運轉下，所以在 2014 年的能源基本計

畫中，並未明定未來的能源供需結構目標。直到 2015年 7月 16日，

為了在該年底的巴黎氣候峰會(COP21)前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INDC)，才提出「長期能源供需展望」，設定 2030 年度1的能源結構

                                                        
1日本的年度是從 4月 1日開始，到次年的 3月 31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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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2，包括徹底節約能源 5,030 萬公秉油當量、再生能源發電量占

22~24%等[3]；並於 7月 17日依據能源結構目標，公布「日本的約束

草案」，設定 2030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較 2013年度減量 26%的目標

[4]。 

在能源基本計畫中，對於節約能源與再生能源發展方面，只提出

一些推動方針，包括擴大導入再生能源、導入高效率火力發電、電力

系統自由化改革、擴大領跑者制度、推動需量反應、負瓦特(Negawatt)

節電量交易、智慧社區、加速實現「氫能社會」、展開國際間的能源

合作。至於，今後推動節能與擴大再生能源的具體措施，則總結在 2016

年 3 月公布之「能源革新戰略」，主要內容包括徹底節約能源、擴大

再生能源，以及建構新能源系統等三大項[5]。 

綜觀，日本未來的能源政策架構，如圖 1所示。為實現 2030年

度的能源結構目標，推動「能源革新戰略」為主要項目之一。以下針

對能源革新戰略的目標與具體措施分別加以說明。 

 

圖 1、日本未來的能源政策架構[6] 

 

                                                        
2初級能源供應目標：在節能 13%的情況下，核能占比 10～11%、再生能源 13～14%、石油

30%、液化石油氣(LPG)3%、煤炭 25%及天然氣 18%；電源結構目標：再生能源占 22～24%、

核能 20～22%、LNG 27%、煤炭 26%及石油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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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革新戰略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15年 11月起著手制定「能源革新戰略」，

旨在透過能源系統改革，擴大節能與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促進經濟

成長，期達成 2020 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名目 GDP)600 兆日元的成長

戰略目標(2014年度的名目 GDP為 491兆日元)，並實現 2030年的能

源結構目標。 

 

(一)目標 

能源革新戰略依據長期能源供需展望中的能源結構目標，對節能

與再生能源分別設定以下目標： 

1. 2030年度能源密集度降低 35%：2012年度至 2030年度的能

源密集度(=最終能源消費/實質 GDP)改善目標3，設定與石油

危機後(1970年度至 1990年度)相同的 35%，如圖 2所示。 

 

圖 2、日本能源密集度的改善情況與目標[7] 

2. 2030 年度的再生能源從現狀增加一倍：2014 年度含水力的

                                                        
3 日本 2012年度，最終能源消費為 365百萬公秉油當量(MkLoe)，實質 GDP為 520兆日元，能

源密集度 0.702 MkLoe/兆日元；2030年度目標，最終能源消費為 326 MkLoe，實質 GDP為 711

兆日元，能源密集度 0.459 MkLoe/兆日元。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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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為 12.2%，2030年度提高至 22～24%。 

 

(二)徹底節約能源 

在長期能源供需展望中，預估年經濟成長率 1.7%下，2030年度

必須節能 5,030萬公秉油當量，將最終能源消費控制在 32,600萬公秉

油當量以下，或者能源密集度降低 35%。各部門的主要推動措施如下： 

1. 產業部門 

(1) 擴大領跑者(Top runner)制度：擴大標竿(benchmark)制度

至物流和服務業，2015 年便利商店已實施、接著導入旅

館業，目標為到 2018年度涵蓋整個產業能源消費的 70%；

進一步提高製造業的效率標竿基準。 

(2) 建立新節能評估制度：建立業者節能分級制度，對節能不

力者進行輔導，如表 1所示；建立未利用熱活用制度，將

購入其他工廠的廢熱，納入節能量的計算中。 

表 1、日本業者的節能分級制度[8] 

廠商等級 

 

S級 

節能績優廠商 

A級 

一般廠商 

B級 

節能停滯廠商 

C級 

需特別注意廠商 

等級判斷 

依據 

達成 5 年間

「能源密集度

年平均下降

1%」者。 

或者，達成效

率標竿制度

者。 

不是 S 等

級也不是

B 等級的

廠商。 

未達成 5年間「能

源密集度年平均

下降 1%」且最近

2 年能源密集度

較前年增加者。 

或者，5年間能源

密集度增加率超

過 5%者。 

B等級中，特別表

現不佳者 

經產省 

採取措施 

在經產省官網

公布廠商名稱 

無 寄發通知給管理

階層，或直接到

現場了解狀況 

依據節能法第 6

條進行指導 

2. 中小企業 

(1) 支援節能設備的投資：除了對事業單位的節能補助外，也

對節能設備投資進行支援，特別於 2015年度追加預算中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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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 442億日元。 

(2) 設置節能諮詢區域平台：與地區團體、金融機構、工商協

會及地方政府合作，對中小企業提供節能服務，2015 年

度已有 17 個窗口，到 2017 年度全國都道府縣均設置節

能支援窗口。 

(3) 修訂共同節能制度：由較無節能空間的大企業，對中小企

業提供節能技術服務，可共同提出節能申報。 

3. 建築部門 

(1) 推動住宅節能改善：對全國 5,000萬戶住宅，支援房屋隔

熱改善，到 2020年節能改善要增加一倍，特別於 2015年

度追加預算中編列 100億日元。 

(2) 推動住宅和大樓的零耗能化：到 2020年，新建住宅過半

數為淨零耗能住宅(ZEH)，新建公共建築為淨零耗能建築

(ZEB)。 

(3) 調整節能基準：到 2020年新建住宅與建築階段性符合節

能基準。 

(4) 擴充器具領跑者制度：2016 年度將白熾燈納入領跑者制

度，到 2030 年度 LED 等高效率照明的現貨要提高至

100%。對於冷藏庫與冷凍庫等，重新檢討領跑者基準。 

4. 運輸部門 

(1) 普及次世代車輛：2016~2020年度補助購買燃料電池車和

電動車，創造量產需求，促使成本降低；到 2030年度新

車販售中次世代車要達 50~70%，確立自主的次世代車市

場。支援充電設備和加氫站等基礎設施的設置。 

(2) 推動先進的自動行駛：包括列隊行駛、自動停車、最後 1

里自動行駛等，2016~2018年度進行研發實證，期待 2030

年度卡車列隊行駛，每台節能 10%以上。 

 

(三)擴大再生能源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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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長期能源供需展望的目標，再生能源(含水力)發電量的占比

要從 2014年度的 12.2%，提高至 2030年度的 22～24%，增加一倍；

若不含水力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則從 2014 年度的 3.2%提高至 2030

年度的 13.2～14.8%。擴大再生能源的推動措施如下： 

1. 再生能源固定價格買取制度(FIT)的改革：日本自 2012 年 7

月後開始實施 FIT 制度，由於太陽光電的收購價格優惠，且

建置時間較短，開始吸引大量的申請案件，導致許多電力系

統無法全部容納而暫緩接受併網申請的情況、為避免需要工

事計畫呈報等管制規定的低壓分割案件，以及取得認定後不

進行施工的空頭專案。日本政府特別為了解決過度偏向太陽

光電發展與空頭專案的情況，在兼顧抑制國民負擔和儘量導

入再生能源的考量下，進行 FIT制度的改革(日本內閣於 2016

年 2月 9日通過再生能源特別措置法(FIT法)修正案，並已提

送國會審查，預定 2017年 4月起實施。)，如下： 

(1) 認定制度修改，對於認定後未運轉案件的處理 

• 除對「設備」的認定外，增加對「事業計畫」的認定：

亦即確認發電業者可以確實執行計畫，在營運後也會

進行檢查，確保計畫的運行，如表 2所示。簽定併網

契約為認定條件之一，並在認定時決定收購價格。 

• 所有計畫都要通過新的認定制度，重新取得事業計畫

認定。已併網運轉計畫，視同取得認定，在過渡到新

認定制度後，仍將維持原收購價格。 

• 透過報告徵收、聽證程序，強化取消認定資格的流程。 

表 2、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認定基準[9] 

事業內容的適切性 事業實施的確實性 設備的適切性 

 (新設)適當地進行檢查和維

護，努力維持發電量 

 (新設)報告定期的費用、發

電量等  

 (新設)為系統穩定進行適當

的發電業務  

 (新設)已簽定併網契約  

 (新設)遵守土地利用的相關

法規  

 (新設)要在合理的期限內開

始運轉 

 

 (新設)遵守發電設備安全性

的相關法規  

 (新設)在設備的安裝場所要

揭示事業計畫內容等 

 在 3 個月內可以修復的檢

查和維護系統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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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在設備更新或廢棄

時，要妥善處理不再需要的

設備  

 記錄費用 

 不影響其他事業的生質能

採購 

 

 已決定場所和設備的規範 

 建構可準確測量電力量的

設備 

 不是 RPS設備 

 設備的用電使用其所發出

的電力 

 案件不可分割 等 

 

(2) 促進長期穩定發電的措施 

• 業者須對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進行適當的檢查維護，定

期報告發電量，確立再生能源電廠的廢棄與回收等遵

守事項。違反規範時，政府將向業者提出改善命令，

若不遵守就取消 FIT認定資格。 

• 遵守土地利用規範，公開 FIT認定資訊，向地方政府

提供再生能源建置計畫。 

(3) 導入具成本效益的再生能源 

• 收購價格擬由「固定價格」改為「變動價格」的決定

方式，設定中長期的收購價格目標，提高事業經營之

可預測性。非住宅用太陽光電設定與工業電價相當的

價格目標，住宅用太陽光電則設定與家庭電價相當的

價格目標。 

• 以領跑者(Top runner)方式，參考成本效益高的優良發

電設備，決定收購價格；大規模非住宅用太陽光電採

競標方式，住宅用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採預先設定降

價時間表方式。 

• 檢討再生能源賦課金減免制度(目前對於用電大戶可

申請減免 8 成)，將在確認補助對象的節能努力和對

國際競爭力之影響下，設定不同的減免率。 

(4) 擴大導入開發準備期長的電源 

• 對於開發準備期(lead time)長的電源(如地熱、生質能、

中小水力)，設定未來數年的收購價格。 

• 依據各項電源的問題，檢討支援對策。對於地熱與中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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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力，檢討擴大對先期投資的補助等支援；對於生

質能，加強支援穩定的燃料採購。 

(5) 利用電力系統的自由化改革，擴大導入再生能源 

• 2016年 4月電力零售自由化後，FIT電源的收購義務

者，從零售業者變更為輸配電業者，可以促進電力的

相互融通。 

• 建立再生能源業者間的「公平電力輸出控制規則」。 

2. 解除輸配電系統的限制：依據「廣域系統整備計畫」，進行廣

域(跨電力轄區)系統的建置；隨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建置，

需增強電力系統容量，共同分攤系統增強費用；制定電力系

統維護更新的「廣域系統長期方針」，修改區域間電力系統連

接線運用規則。 

3. 規制改革：環境評估通常要 3~4 年，目標減半。縮短中央和

地方政府的審查時間、提前經產省和環境省的環境影響調查

等。 

4. 研究開發：發電系統和蓄電池系統的低成本化與高效率化、

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的輸出預測與控制技術開發、浮體式離

岸風力和海洋能等次世代能源的研發。 

 

(四)建構新能源系統 

1. 電力業者的自主框架：於 2016年 2月 8日成立「電氣事業低

碳社會協議會」，設定 2030 年度的電力排放係數較 2013 年

度減少 35%的自主目標(相當於電力排放係數自 2013 年度的

0.57kgCO2/度降至 2030年度的 0.37kgCO2/度)。將藉由新建高

效率的火力發電廠，於 2020年度時最多可削減 CO2排放量約

700萬噸，2030年度時最多可削減 1,100萬噸[10]。 

2. 推動再生能源和節能之融合型能源系統：制定能源設備通訊

規格、創立負瓦特(negawatt)交易市場(節電量買賣)(2016年度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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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交易規則，2017年度創立交易市場)；透過物聯網(IoT)，

進行能源設備(太陽光電、蓄電池、電動車、負瓦特交易)的遠

距控制和調整，建構「虛擬電廠」，2020年達 50MW的目標。 

 

(五)推展海外能源產業 

1. 加速在新興國家建立市場：協助建構能源政策體系與制定能

源總體規劃，共同擬定促進節能和再生能源的路徑圖，特別

是針對東南亞國家；此外，在 2016年 APEC中，針對電力基

礎設施品質(初期性能、壽命週期成本、安全性等)的指標和測

量方法，制定「高品質電力基礎設施準則」。 

2. 加強支援新興國家和標案獲得：提升新興國家(印尼、馬來西

亞、泰國、越南)能源管理制度的品質，支援高效率火力發電

的導入。 

 

三、能源革新戰略的新展開 

除了推動以上能源革新戰略的措施外，面對今後的能源情勢，將

展開以下新業務。 

 

(一)節能政策的模式轉換 

1. 擴大推動能源密集度原則，過去節能採總量管制，將轉換為

能源密集度的原則。能源密集度係指生產一單位產品(數量或

金額)所需的能源消費總量。 

2. 節能對象從個別公司，朝向以業界、供應鏈為對象。 

3. 培養節能業務的新領導者，例如對家庭或中小企業提供節能

服務的節能改善業者、能源供應業者等。  

(二)創造低碳電源市場和建構再生能源產業 

1. 透過低碳電力市場，導入低成本的低碳電源。 

2. 確保持續穩定的再生能源發電業務，建構再生能源產業。在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下，FIT收購期結束後，確保低廉的再生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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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電力持續穩定發電。 

(三)活用物聯網(IoT)，革新能源產業 

1. 透過物聯網(IoT)的運用，建構能源設備遠距和整合控制的環

境。 

2. 自由化市場下，活用負瓦特(negawatt)交易和蓄電池控制等新

技術，創造新的產業。 

(四)建構 2030年後的氫能社會戰略 

1. 對於未來氫能社會的氫氣供應，展開來自海外的氫氣供應鏈

戰略。 

2. 建立世界最先進的氫氣應用規章制度，領先市場化。 

 

四、我國能源政策與近期推動措施 

我國「環境基本法」已明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

此外，我國能源98%依賴進口且電力無法由國外支援，在逐步邁向非

核家園的目標下，未來電力的穩定供應將是最大的挑戰。因此，為穩

定電力供應，目前政府積極規劃推動多項措施： 

 

(一) 供給面：持續推動既有火力機組汰舊換新以提高能效；擴大再生

能源利用，三度調高2030年再生能源目標量至17,250MW，較原規

劃目標量提高逾1.5倍；加速北部天然氣第三接收站建置，支援未

來燃氣電廠的用氣需求；修訂「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增加

汽電共生售電量，提高電力系統供電能力。 

(二) 需求面：積極從工業、服務業、住宅及機關學校等部門著手推動

節能，期望促成節省2%用電目標，進而抑低電力需求成長；推動

需量競價措施，鼓勵用戶參與降低尖峰用電需求。 

 

五、結論與建議 

日本能源革新戰略之特點在於推動三項革新，包括：(1)技術的革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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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除了在硬體面加強提高能源設備的效率外，也在軟體面利用物聯

網(IoT)技術再提高能源系統的效率；(2)推動者(player)的革新：在能

源市場自由化下，培養新的能源產業領導者，創造各種跨領域能源服

務型式，推動能效的改善；(3)制度的革新：依據各部門的實際情況，

採取新的節能制度，將領跑者制度、標竿制度等擴大至物流服務業、

住宅建築之零耗能化，以及再生能源 FIT制度的改革。 

此外，能源革新戰略除設定 2030年度能源密集度降低 35%和再

生能源從現狀增加一倍的總體目標外，對於各細項措施也有設定短中

期的目標時程。 

雖然我國也在推動節能與擴大再生能源上積極努力，但是仍有許

多努力空間可借鏡於國外的相關措施。爰此，在日本的能源革新戰略

方案中，有許多推動措施可做為我國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包括：(1)

徹底節約能源方面：自願性標竿表揚制度、共同節能制度、住宅建築

之零耗能化；(2)擴大再生能源方面：依據不同的再生能源，提供各別

的足夠誘因(價格)與支援；加強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的檢查維護，延長

運轉壽命；(3)建構新能源系統方面：負瓦特(節電量)交易、物聯網(IoT)

應用、虛擬電廠建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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